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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鹤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2025年秋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的

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

为切实做好我镇2025年秋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严格贯彻落实重庆市兽医工作“三项制度”，有效应对当前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严峻形势，根据《关于印发<石柱县2025年秋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行动方案>的通知》（石防动部办〔2025〕27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将我镇秋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相关工作通知如下，请严格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市第六次党代会、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工作定位，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应免尽免的原则，集中力量抓好非洲猪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以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牛羊“两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畜牧业发展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防控目标

（一）强制免疫病种。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犬只狂犬病4个强制免疫病种。

（二）强制免疫目标。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和狂犬病的群体免疫密度保持在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建立有效免疫屏障。
（三）疫情普查及疫病监测目标。畜禽养殖场（户）动物疫情普（排）查面达到100%；对普（排）查发现的动物疫病报告率和规范处置率达到100%。

（四）消毒目标。畜禽养殖（圈舍及周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开展大清洗大消毒，消毒面达到100%。

（五）防疫知识宣传及监管目标。对所有畜禽饲养场（户）的动物疫病防控（特别是非洲猪瘟与动物调运备案）政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兽医工作“三项制度”等宣传覆盖面达到100%；对规模畜禽养殖场（户）监督检查和指导面达到100%；发现违规违法行为上报处理率达到100%。

三、防控时间

根据县上统一安排，结合我镇实际，全镇2025年秋防时间定为9月10日—10月20日。

（一）宣传动员准备阶段（9.10-9.20）。镇、村分别召开会议，宣传动员、安排部署、制定秋防行动方案、培训、防控物资准备和平台免疫预估数填报。

（二）集中防控阶段（9.21-10.15）。各村负责组织人员带领兽医防疫人员开展防控政策知识宣传、强制免疫、疫情普查、散养户集中消毒与驱虫指导；镇产业服务中心兽医防疫工作人员按技术规程开展免疫、消毒和疫病普查，并按时上报防控进度，督导规模场做好集中消毒和自主免疫等工作。

（三）自查总结上报阶段（10.16-10.20）。针对免疫开展情况进行查漏补免，镇产业服务中心要在10月20日前完成重庆市动物卫生监督指挥调度平台相关数据填报，同时将总结报告（开展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上报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四、防控分组

由村级防疫员侯开余与侯景江两位同志负责鱼龙村、汪龙村、山河村的防疫消毒等工作。

五、工作内容及要求

按照“动物防疫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村委具体负责，生产经营者承担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严格贯彻乡镇政府牵头组织、村干部协助配合、兽医防疫人员和养殖场业主共同实施的防控工作机制，确保按时完成各项防控工作目标任务。

1.村委职责：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村支书要按照《黄鹤镇2025年度动物疫病防控及畜禽产品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和非洲猪瘟防控要求等，主动作为，及时召开村组会议进行统筹安排，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春防工作有序推进。

二是持续开展大宣传、大排查。充分利用会议、短信、微信、LED屏广播等非进场方式加强对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突出养殖业主强制免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规模养殖场动物疫病自检主体责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非洲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病防控知识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不断增强养殖户防疫主体责任意识，继续执行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专班专人”，强化生物安全， 采取走访问询、查看照片或视频等非进场入户方式，集中开展动物疫情大排查， 适时掌握辖区生猪等畜禽养殖动态情况，做到情况清底细明。排查发现重大动物疫病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和上报。 

三是严格履行在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中的宣传组织和消毒灭源职责，组织对辖区农村散养户的畜禽圈舍集中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大清洗大消毒和驱虫保健指导服务，做到圈舍、活动场地及周边环境全覆盖，规范消毒行为，防止疫病传播，建立散养户消毒台账，监督指导规模养殖场自行建立消毒台账；组织带领防疫人员逐户开展免疫注射，做到存栏畜禽应免尽免，确保免疫密度；妥善处理免疫应激事件。

2. 镇产业服务职责：

一是监督指导规模养殖场完善防疫、消毒及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定期对养殖场圈舍及周边环境、饲养用具及进出人员车辆等进行消毒，督促经营者做好流通、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日常消毒工作，减少面源污染。

二是按大型养殖场“督促免疫”、中小型养殖场“指导免疫”、散养户“代行免疫”（鼓励养殖户在包片兽医和村级动物防疫临时务工人员的指导下自行开展免疫，须按《非洲猪瘟防控期间散养生猪强制免疫注意事项》操作）的分类强制免疫原则实施免疫，确保免疫质量。

免疫畜禽及疫苗种类：根据农业农村部《重庆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2023—2025年）》《重庆市动物疫病防治中长期规划》和《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及全县统一规定，对辖区内所有禽类进行H5 和H7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对所有猪、牛、羊、骆驼、鹿进行口蹄疫免疫；对所有新引进、新出生等未免疫或免疫有效期超过3年的羊只进行小反刍兽疫免疫。对农村犬只将在5-6月由镇人民政府组织包片兽医和村级动物防疫临时务工人员实施集中定点统一 “代行免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和猪瘟由规模养殖场兽医防疫技术人员根据本场疫病流行状况自行开展免疫。

三是规范防控物资管理、免疫操作及档案记录。加强疫苗的运输、储存与领用管理，确保疫苗质量，规范领发记录。加强已使用的疫苗空瓶的统一回收管理，规模养殖场开展自主免疫领取疫苗时需上交已用空瓶，全镇收集汇总后按要求上交县畜牧产业发展中心，严禁随意丢弃。规范免疫操作，禁止不打针、打假针、减量注射和“一针打天下”，确保免疫质量。加强消毒和人员安全防护，严格免疫操作各环节彻底消毒，严格遵循能不进则不进、能不接触则不接触的原则，防止带毒传播与人员感染。指导规模养殖场做好已免畜禽的标识佩戴和养殖档案等记录，规范农村散养畜禽的标识佩戴、《动物免疫证明》填发和《防疫档案》建立，确保免疫记录、畜禽标识及防疫信息相符。

四是结合春防疫情普查做好生猪养殖监管档案与牛羊两病普查更新登记。

五是加强防疫监管。在秋防工作结束后1月内，对所有养殖场（户）集中开展一轮全面监督检查，对散养户，由包片兽医开展责任片区监管巡查。对规模场，由挂牌（驻场）兽医以规模畜禽场和种畜禽场（“两场”）为重点，按《重庆市畜禽养殖场精细化动物卫生监督规范（试行）》文件“卫生评估、风险分级、量化监督、痕迹管理”等要求进行风险评估和分级，督促养殖业主落实强制免疫、养殖档案建立、定期消毒、动物调运备案、调入动物落地隔离观察、调出动物申报检疫、疫情报告、日常灭蚊灭蝇灭鼠 、不使用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法定义务和生物安全主体责任，严防疫情发生。
3.镇财政办职责：

要按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和保证防疫密度”的总体工作要求落实好疫病防控和疫情排查工作经费，保障疫病防控有关防疫人员意外保险、工作补助、安全防护、防疫药械及消毒药品、应激抢治等费用支出，确保防控工作顺利推进。 

4.镇应急管理办职责：

要按“一岗双责”要求协助村组干部、防疫人员处理好防控工作中的突发事件及相关安全工作。

5.镇党政办职责：

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统筹组织、文件传达、工作衔接与治安保卫等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镇人民政府成立由吴红军镇长任组长，吕登科组织委员任副组长，镇党政办、应急管理办、财政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等负责人和各村支书为成员的秋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防控工作的统筹安排与督查等。各村要充分认清当前非洲猪瘟病毒已广泛定植并将长期存在且随时反弹的严峻疫情形势，按照“政府属地管理责任、部门属事责任和生产经营者防疫主体责任”和 “驻村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要求，及时召开秋防会议，以组为单位细化任务、明确责任、落实措施，顺利推进秋防工作。

（二）物资保障。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要将秋防工作所需疫苗、消毒剂、器械耗材、人员防护用品等物资准备到位，按规定发放，规范使用。

（三）技术保障。秋防前，镇产业发展中心要对防疫相关人员进行一次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人员安全防护、免疫操作、疫情普查、消毒驱虫、应激抢治以及《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20年第二版）》等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和防控措施的培训，全面提升防控能力，规范免疫操作，确保免疫质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鹤镇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黄鹤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2025年9月26日印发


